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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在民國74年起，開始大幅放寬汽車相關管制(如汽車關稅及國產化率等降低)，雖車輛持有數大幅增加，惟「蓋一棟房子比組一台車慢」下，陸續衍生停車供給不足(問題)、「政府投資投資為先，民眾投資為主」(如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臺灣省政府府一鄉鎮一停車場計畫、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獎勵停車位、停車場法-臨時路外停車場等)增加停車位措施、及停車場營運(公有公營、公有民營、民有民營)。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管理路外公共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經驗可追朔自88年，至今103年4月底止，已執行歷經逾60次價高者得標，及逾100次最有利標之招商經驗，除累積最適費率、合理營運支出、合理委外權利金等參數，亦不斷修正招商程序、契約內容及履約管理等事項，始有現在之成果，基於篇幅本次不做招商法規依據之優劣分析。

1 一般停車場管理
1.1 導禁兼施：為避免整體停車需求，隨整體停車供給增加而增加，交通局常利用鯨吞蠶食原則，逐步執行路邊停車減量，即俗稱「路外為主，路邊為輔」，降低影響車行、人行交通順暢之路邊停車，間接抑制私有車輛使用。
1.2 停車場停車率提升：
1.2.1 月租採不固定車位：即月租車輛駛離後，車位可供臨時停車，除提高資產整體使用效能，並提高停車收入。
1.2.2 停車場永遠是附屬事業，停車需求難以轉移性：
1.2.2.1 成長期：在無減少鄰近地區停車供給及增加建築開發量體下，一般月租3-6個月(涉及原停車地點月租終止)，臨時停車6-12個月(涉及民俗節慶、百貨周年慶、球季等季節性活動)，始進入營運穩定週期
1.2.2.2 小型停車場：停車場規模越小者，尖峰停車率越易近似水平線之滿載：以「淡水三民汽車停車場」(小型車58位)，雖假日採每小時50元(月租10,000元，促使無月租)，惟自98年2月啟用至今，逢例假日尖峰必滿載。
1.2.2.3 大型停車場：越大者越近似雙曲線(含停車率及營收)，「台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小型車975位)為例，雖採臨停10(元/小時)，月租1,200(元/月)，交通局亦主動辦理十餘次路邊汽車停車減量之交通改善會勘，開放近3年始出現滿載(詳表一)。
表一    台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停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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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路邊停車減量：
1.3.1 啟動：
除非像板橋車站特定區於其都市計畫書內已載明，板橋車站特定區內禁止路邊停車，或近期政府機關為避免後續困擾，於蘆洲南港子等整體開發區，在新闢道路開放前，即完成不是禁停就是實施路邊停車收費等措施，否則要落實路邊停車淨空，常難以一蹴即成。
依經驗停車場於停車率成長期，較易執行路邊停車減量，故交通局現多於新闢路外停車場啟用前後，執行第一次路邊停車減量。
1.3.2 會勘間隔：以交通局經驗，就200-300格小型車停車位之路外停車場，以每三個月檢討一次路邊停車秩序，多需1-2年始有階段性成果(975格之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執行約3年，760格之秀朗國小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則執行約4年，詳圖一)，但僅能完成減少路邊汽車停車，難以減少路邊機車停車(常採汽車格改機車格以增加路外停車場收入)，路段全面禁停案例則相對不多(除非配合車道數增加或巷道淨空)
[image: ]圖一  台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周邊交通改善範圍
1.3.3 效果：
基於停車收入成長曲線特性，停車場啟用初期委託民間契約多不長(多為2年)，適時路邊停車整頓後，營運廠商因非預期營收增加，相對配合度較高，又契約到期後無展延條款採重新招商，故受書面質疑「圖利他人」之案例並不常見，亦無衍生政風事件。
民有民營或BOT案件(如板橋正隆公園地下停車場採50年契約)，交通整頓後對營運廠商收益增加，將依營運時程放大，為避免遭質疑，交通局就此類交通改善之主動性，反持保守態度。
交通局現雖經管180餘處停車場，惟各停車場仍有難以複製之特殊性，執行路邊停車減量後，停車率及營收實難有定量(含時間與金額)之差異分析。
1.4 費率：
1.4.1 跌易漲難：
1.4.1.1 停車場：其營運目的係採吸收路邊停車降低交通壅塞(服務為主)，以收費代替管理增加停車轉換率(收益為輔)，故初始為提高停車率常採低停車費，滿載先採取抽籤(實務經驗即浪費行政資源，委外廠商多不願意辦，不如直接提高停車費)，又為兼顧民意，月租比例越高之停車場，越不易提高費率。 
1.4.1.2 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停車(服務為輔)後之消費(收益為主)，採高停車費率併同消費抵停車費以篩選停車，費率會隨消費場所特性而變更。
1.4.2 優惠費率：
1.4.2.1 交通局策略(偏整體性)：
1.4.2.1.1 新北市政府公有路外停車場費率折扣方案：
為刺激共構停車場(含運動場下) 上員工及周邊居民停車意願、促使路邊停車減量作業順利、降低車道出入口前住戶抗議等，於89年發展此方案，此為全市一致，為避免困擾並未再就個案細分。
1.4.2.1.2 未滿30分鐘免費：
平均停車時間2.5小時：因新北市交通局所管路外停車場，正陸續建置多電子錢包收費系統(悠遊卡、臺智卡、高捷卡與遠通e通卡等多卡通)，此數額係依悠遊卡提供之交易資料清冊分析(路邊停車格涉及巡場頻率與停車特性約1.8小時)，故停車未滿30分鐘之車輛不多。
交通局自96年於板橋車站特專三臨時停車場開始推動此收費策略，至今103年4月底止，新北市已有212場適用，可提高停車轉換率，降低路邊停車需求，並呼應新北市路邊收費停車格現採每30分鐘計費。
學校地下停車場因有家長接送，此方案使用情形較佳，以蘆洲國小地下停車場為例，學期期間之上課日約占臨時停車數17%，假日則降為約6%。
經調查短期營收並未減少，長期則因較易推動擴大禁停區衍生營收增加。
1.4.2.2 廠商策略(隨個案調整，未因價格標與最有利標而有分)：
1.4.2.2.1 隔夜車特別優惠：
如中和國小運動場地下停車場(20元/小時)，曾實施22：00----隔日08：00降為10(元/小時) (現因夜間停車率過高已取消)。
此項優惠對計程車較具吸引力(長時間工作後，回家洗澡睡覺)。 
1.4.2.2.2 一定時間內收費上限小時：
以三重區正義國小地下停車場(20元/小時)為例，該停車場採(未滿12小時費率上限100元)，即(5小時以上-未滿12小時接收100元)。
此優惠住商混合區周邊停車場較具效果(多為附近行號，惟並無每天開車通勤之員工)。
1.4.2.2.3 設一天費率上限：
如板橋市民廣場地下停車場採當日上限150元，此項優惠適用停車場位於轉乘、老舊住宅區(假日子女孩開車回來省親)。
1.4.2.2.4 共構停車場上班時段特別優惠：
如秀朗國小運動場、正義國小、永福國小、頭前國中、中和國小運動場等提供學校及鄰近機關學校上班時段日間月租優惠。
上班時段對社區停車需求為離峰，機關學校需求為尖峰(約需50輛)，此時段廠商若能提供特別優惠後，可促使校園地面層禁止車輛進入，增加停車場其他收入。
1.4.2.2.5 信用卡優惠：此優惠多於大型停車場經營業經管之停車場，此優惠時段之拆帳不易稽查(發票地址)。

2 委託營運經驗累積
2.1 懵懂期(約88-90年間)：
上級機關補助前臺北縣之示範公共停車場自82年起陸續開放，惟當時停車用地幾為鄉(鎮、市)有土地，故當時臺北縣政府停車場權責單位(建設局公用事業管理課)並無實際介入停車場管理，遲至88年因福和國中運動場地下停車場(為學校用地內故由市府營運)面臨啟用，因其他機關所屬停車場採公辦公營下，出現營運績效欠佳，全球亦興起提倡政府業務委外，故當時首長決定採委外營運管理。
當時招商契約可供參考範例不多，採價高者得標，對廠商僅有按時交權利金及收費不得超過契約要求，呈現「廠商強於政府」之現象，當時期約期限為2年。
2.2 資料收集期(約90-93年間)
為利停車場周邊交通改善、重新招商之底價訂定，新辦契約納入開場免費試停、停車率調查表回報、營運月報表回報等基本資料，前臺北縣政府內部就路外停車場委託營運是否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即採最有標招商，以下簡稱促參法)產生辯證。
此階段停車場服務品質逐漸低落，常遭民眾詬病。
2.3 穩定期(約94-95年間)
採價高者得標停車場常發生服務品質低落(如不開燈、髒亂、悶熱等)及，近1/7招商失敗(含拒絕訂約及中途惡性解約)，修正招商文件仍難以改善，始依促參法進行招商分類，部分價格標(非適用促參法)，其餘採最有利標(適用促參法)方式修正招商程序，招商失敗率大幅大幅降低。
此階段交通局始透過經營企劃書了解營運廠商過去不願分享的評估模式，同時新增現場招商說明會、各案皆採成立13名委員之甄審委員會、1.15倍預估收入始分配經營權利金、廠商定期提報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以下簡稱401申報書)、專人執行現場服務品質查核、招商文件製成範本上網分享等機制。
2.4 引入ROT期(約95-96年)
招商前先行委託專案管理(PCM)做硬體缺失調查後，納入招商契約由營運廠商負責修繕並保固至契約終止，此項措施除減少行政成本並可避免正興辦時之浪費(此時已有廠商自主引進全場裝置LED燈具，可降低政府興辦時規格綁標之困擾)。
廠商提出停車未滿30分鐘免費之概念，交通局於納入後續招商要求。
2.5 藝術期(約97-98年)
營運廠商自主將環境納入藝術人文素質(彩繪壁畫、綠美化、廁所重置等)，使服務品質大獲好評。1
2.6 新北市升格陣痛期(約99-101年)
[bookmark: _GoBack]新北市升格(99年12月25日)前，交通局僅經管約30處停車場，原鄉(鎮、市)公所經管約150處停車場(內含平面、機械、立體、公辦公營、公辦民營等)，又原鄉(鎮、市)公所非屬促參法主辦機關，衍生交通局原有與計劃接收之停車場服務品質差異過大，交通局雖採階段性接管(如圖二)，惟仍造成部分原公所業者因無能力提報營運企劃書而恐慌，檢舉及陳情事件不斷。
此階段交通局新增定期辦理擴大招商說明會、廠商管理會議、廠商間經驗分享等偏聯繫廠商高階人員機制，以提高整體從業人員素質。
圖二 交通局接管停車場前後(中和區民享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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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藍海期(102年至今)
至103年4月底止經管停車場膨脹至180餘處，累積超過103次最有利標招商經驗，使新北市停車場管理品質領先全台，中央及其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不只至新北市觀摩停車場，亦開始嘗試最有利標招商，除外在可將全臺停車場經營業素質提升，內部可降低過去業者質疑最有利標使部分業者無法生存。
對內則建立(交通局-停車場間)管理系統資訊化遠端查詢及回傳(現場裝置車牌辨識系、401申報書、即時停車位、即時影像、缺失改善等，如圖三)，降低交通局-業者間人工通訊往返成本
圖三  即時車位查詢系統
[image: ] 

3 不同招商方式差異分析
為求簡化，就招商起始至結束之生命週期，謹以表格式分析不同招商制度
表二   不同招商制度利弊分析
	項次
	內容
	價格標
	最有利標

	1
	機關
準備程序
	快
	慢

	
	
	約兩個月
	1. 約六個月。
2. 若需辦理指定修繕之ROT，因需請PCM勘查現場，故延長至9個月

	2
	廠商
備標成本
	低
	高

	
	
	1.免營運企劃書
2.投標期限多於上午09:30後(未得標者之押標金可當天質借、當天退還)。
	1. 經營企劃書(部分廠商無能力編寫)。
2. 未得標者押標金自投標日至，至退還日約需14天。

	3
	契約
完整性
	差
	佳

	
	
	不易事先查核契約缺陷
	透過歷次公告前甄審委員會建議，可不斷補強契約缺陷，其效果遠優於一次請顧問公司撰寫招商文件。

	4
	投標廠商數
	多
	少

	
	
	約7.3家(至103年4月底止)
	約2.9家(至103年4月底止)

	5
	開標時間
	短
	長

	
	
	約30分鐘
	1. 須於截止收件通知委員召開甄審會。
2. 綜合甄審約需(1+0.5*廠商數)小時

	6
	流標後
	底價降低作業容易
	底價降低作業複雜

	
	
	因平均投標廠商數多，且標價不合理過高時，難有不決標機制，衍生底價如同僅供參考之窘境。
	1. 底價修正太低易造成圖利之議，投標廠商數過多易使甄審會過於冗長。
2. 為節省市場調查作業，過去常採(原底價*0.8)

	7
	議約
	形式
	複雜

	
	
	僅能確認誤繕之文字。
	包含公告文件、申請企劃書、甄審會中承諾事項。

	8
	履約查核
	少
	多

	
	
	查核時常因雙方見解不同發生爭議，難以提升服務水準。
	已有議約程序，減少歧見，故爭議不大，可提升服務水準。

	9
	履約爭議
	多
	少

	
	
	期初以設備缺失、期中期末移轉皆有機會發生爭議。
	雖有因無完整議約程序，產生訴訟及仲裁爭議，惟仍非屬惡性違約。

	10
	資料回饋
	少
	多

	
	
	1. 僅401表較真實-若廠商胡亂填報則移請國稅局查核。
2. 僅6-9-15-20時之停車率調查表，廠商常填報不實。
	營運企劃書內，即可獲取各種不同缺失之改善方案(如未滿30分鐘免費、廁所整修、彩繪、燈具改善等)

	11
	定額權利金
	高
	低

	
	
	廠商投資成本過低，又在契約難以界定下，衍生政府設備改善費用過高及效率差。
	廠商出資改善設備，政府總收益常不低於價格標。

	12
	營運
權利金
	無
	有

	
	
	財務查核
	1. 現有契約範本為(預估年收入*1.15)
2. 廠商須請會計師結算

	13
	品質保證
	差
	佳

	
	
	停車場經營業非特許行業，故常有一案公司(逃漏稅後倒閉)
	1. 為維公司信譽，不易惡性違約。
2. 適度同行相忌可有效維持及提升服務品質，間接降低稽查成本

	14
	期末返還
	爭議大
	爭議小

	
	
	常因契約不完整造成爭議甚至訴訟。
	因履約前辦理PCM調查、營運企劃書、評審、議約等確認程序，可降爭議。



4 後續計畫
4.1 交通局現雖已具停車場委外案件能力(財務預估、時程掌握、履約查核、妥善返還等)，惟現有招商資料：
4.1.1 仍不足對(契約長短－權利金)作定量分析。
4.1.2 停車場生命週期內之專案修繕（含服務水準、時機、攤提、對營收之影響等），仍不足作定量分析。
4.1.3 新北市升格(99年12月25日)後，始接管原公所管理停車場(含公辦公營與公辦民營)，並逐步改為全面性公辦民營，故現階段僅能提供公辦公營與公辦民營差異之定性分析，需再蒐集資料始能定量分析。
4.2 交通局配合新北市升格所接管停車場，多數軟硬體不甚理想，需再辦理專案改善，衍生反映於權利金收入下降，預估106年後，始上升。
4.3 雖停車場服務品質最有利標案明顯高於價格標案，惟現最有利標案停之營運廠商有寡占之現象，故為提升整停車場經營業之服務水準，交通局除持續辦理營運經驗分享，對於適用最有利標案尚未考慮縮小停車場規模。
4.4 交通局現停車場招商已採標準化作業(詳交通局網站-文件下載)，部分已可採委外作業(如委託PCM辦理缺失調查及改善費用，及施工查驗)，為節省人力，104年度將推動簽辦文件內財務分析(含月租數量、臨停收入、建物現值、保險費、人事費、電費、水費、權利金等)委託案。

5 對其他機關招商建議
5.1 無招商經驗且案件單純，建議先採價格標：
5.1.1 雖服務品質會逐年下降，惟於標案權利金下降前(約為開場後5-7年)，收集營運資料(含營收、支出、難以處理之缺失)。
5.1.2 權利金常數倍於底價，惟幾無不予決標機制，部分機關採提高押標金:寧願廠商拋棄押標標金不參與訂約，不願意訂約後惡性違約。
5.1.3 減少權利金期數：如半年繳、年繳或一次繳等，避免廠商無預警解約。
5.1.4 提高履約保證金：避免設備返還妥善率欠佳。
5.1.5 無經營權利金機制：營業額抽成式之經營權利金係架構在完整財務查核下，否則易落入圖利他人。
5.2 無招商經驗惟案件複雜，委託顧問團隊協助設計招商契約採最有利標：
5.2.1 顧問團隊可協助蒐集資料(收支歸屬、稅務歸屬等)、草擬招商契約(法律)及協助履約(工程查核)等，降低作業單位行政成本。
5.2.2 惟招商程序及營運服務常非顧問團隊之專長，機關內部仍須建立招商後之查核制度(現場查核、報表提報、權利金、財務查核等)。
5.3 有招商經驗之機關，宜提高最利標比例，並修正過去契約缺陷：
5.3.1 可先避免廠商惡性競爭，影響服務品質。
5.3.2 較需準備精確資料(底價及公開之資訊)，以避免流標或過多廠商投標(交通局招商經驗最高紀錄8家)，依經驗3家投標最佳(廠商可彼此競爭，且綜合甄審約2.5小時不致冗長)。
5.3.3 以250-300格小汽車位高密度住宅區停車場(穩定停車收入)為例，常先以總收入*0.65粗估權利金(若為100位則降至0.3，若有專案修繕則不適用此概估值)，此經驗值常運用於停車場建置案可行性評估及查核招商文件。
5.3.4 透過各招商契約期初改善停車收入不至下降，甚至提高費率，可維持停車費權利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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